
乌鲁木齐市困难家庭冬季取暖
救助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做好困难家庭冬季取暖救助工

作，帮助困难家庭解决取暖困难问题，根据市委、市人民政

府《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工作措施》、市人

民政府《乌鲁木齐市城乡困难家庭冬季取暖救助办法》，制

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困难家庭冬季取暖救助对象

为具有本市常住户籍的以下家庭：

（一）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二）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家庭；

（三）低保边缘对象家庭；

（四）组织部门确定的社区“三老”人员（老党员、老

模范、老干部）、农牧区“四老”人员（老党员、老模范、

老干部、在乡退伍老军人）；

（五）其他特殊原因造成经济特别困难的家庭。

第三条 困难家庭冬季取暖救助标准为：

（一）采取集中供暖方式的困难家庭，按照我市集中供

暖收费标准，房屋建筑面积在 50 平方米之内的，按照实际

面积救助；超出 50平方米部分由其自行承担。

（二）采取自供暖方式的困难家庭，对采取清洁能源（天

然气、电等）方式供暖的，参照我市集中供暖收费标准，房

屋建筑面积在 50 平方米之内的，按照实际面积救助，超出



50 平方米部分由其自行承担；对采取燃煤方式供暖的，每户

每年按 3 吨煤标准发放取暖救助金或煤炭。

第四条 困难家庭冬季取暖救助申请、审批及发放程

序：

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冬季取暖救助，经街道办事处

（乡镇人民政府）、区（县）民政部门逐级审核审批后，由

区（县）民政部门负责发放。

（一）申请。

每年 8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之间，申请享受下一取暖年

度冬季取暖救助的本市困难家庭，由户主向户籍所在地街道

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同时提交以下材料：

1.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特困供养证、三老四老

人员证明）等复印件；

2.对于自有住房的困难家庭，需出具房产管理部门颁发

的房产证复印件或购房合同；

3.对于租房居住的困难家庭，需出具租赁房屋合同（协

议）复印件；

4.民政部门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证明材料。

（二）受理及审核。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受理冬季取暖救助申请，

委托社区居（村）民委员会及时了解申请人家庭情况，对于

材料齐全、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由社区居（村）民委员会

张榜公示，填写《乌鲁木齐市困难家庭冬季取暖救助申请审

批表》，在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签署意见后上报区（县）



民政部门。

区（县）民政局对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报送的

材料进一步审核后，在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工作。对于符

合条件的，签署意见，并造册报送本级财政部门核拨救助资

金。批准享受冬季取暖救助资金的，由社区居（村）民委员

会将名单进行张榜公布，对于不符合条件的，逐级将申报材

料退回申请人，并书面说明理由。

（三）发放。

冬季取暖救助金由区（县）民政局汇总报送本级财政局，

通过银行打卡方式统一将冬季取暖救助资金或煤炭于 10 月

10 日前发放到位。

第五条 每年 10 月 1 日至次年采暖期结束期间，新增

的城乡低保、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低保边缘对象等困难家庭

申请冬季取暖救助的，按照上述救助程序和标准开展救助工

作。

第六条 困难家庭冬季取暖救助资金筹集及管理使用：

（一）实施我市困难家庭冬季取暖救助所需资金，区

（县）财政局根据同级民政局提供的上年度困难家庭冬季取

暖救助资金支出情况，编制预算。市级财政按上年度冬季取

暖救助资金实际发生额的 20%安排社会应急救助专项资金，

并列入年初预算。

（二）各级财政筹集的冬季取暖救助资金纳入社会救助

专项资金支出科目，实行专帐管理，专款专用。各区（县）

筹集的冬季取暖救助资金用于本辖区内困难家庭冬季取暖



救助工作，市级筹措的社会应急救助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应对

突发事件及特殊情况下的救助，可根据实际情况针对支出数

额较大的区（县）适当予以补助。

第七条 区（县）民政部门应加强对冬季取暖救助工作

的管理，完善审批程序，健全档案、账目管理制度。《审批

表》一式二份，一份存区（县）民政局备查，一份街道办事

处（乡镇人民政府）留存。

第八条 各级民政、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要加强对

各区（县）冬季取暖救助资金的筹集、管理、使用等情况的

监督，对冬季取暖救助制度的落实情况定期进行抽查。市级

民政、财政、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要组织对区（县）冬季

取暖救助工作的重点抽查。对工作不力、救助政策落实不到

位的区（县）给予通报批评。

第九条 各级民政部门应加强依法行政意识，自觉接受

群众监督，对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挪用、挤占冬季取暖救

助资金的行为应依法予以查处；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申请人不如实提供冬季取暖缴费情况或采取欺骗、虚报

等手段骗取冬季取暖救助资金的，区（县）民政部门有权退

回申请或取消其救助资格同时追回救助资金。

第十条 本细则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细则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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